
 

考試簡章 

111年苗栗縣糖尿病共同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「專業知識」課程考試簡章 

 

 

 

 

考試相關訊息 

 

 

 

 

 

 

考試地點：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 7 樓電腦教室 

考試地址：36001 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7 樓 

聯絡窗口：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保健科 彭小姐 

電子信箱：mlh242@ems2.miaoli.gov.tw 

聯絡電話：037-558550 

聯絡傳真：037-55859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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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報考資格 

具國內外醫師、護（士）理師、營養師、藥師證照之專業醫事人員皆可報名。 

貳、 考試日期及時間 

一、 考試日期：民國 111年 5月 24日(星期二)。 

二、 考試名額：每梯次 30人，共 2梯次，總計 60人。 

三、 考試時間：每堂測試時間為 80分鐘，請考生先行至本局官網-線上報名處 

擇 1場次報名，惟本局保留變更應考場次之權利，如變更場次將另行以電

話通知。 

四、 考試地點：苗栗縣政府第一辦公大樓七樓電腦教室（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）。 

五、 考生依下列規定進出試場： 

1. 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(身份證、駕照或含照片之健保卡)及專業證照影

本(如醫師、藥師、護理師及營養師等)置於座位右上角備查。 

2. 進入試場後，考生務必將手機關靜音並連同個人背包放置於考場置物

櫃中。 

3. 考試開始前 5分鐘打預備鈴，考生不得入場。 

4. 入場後除因生病或因特殊原因經監試人員同意外，考試開始 30分鐘內 

不得出場。 

5. 計算紙及筆請自備，計算機不得攜帶入場，文具用品不得在場內向他

人借用。 

6. 如遇颱風、地震、洪水等重大天然災害、傳染病流行或其他重大事故，

致不能如期進行考試時，將依相關規定統一發佈緊急措施或補考時

間，考生應予以配合，不得異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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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日程表如下： 

參、 報名辦法 

一、 報名日期：111年 4月 18日至 111年 5月 5日止 

(4月 18日早上八點起開始報名，額滿為止)。 

二、 報名方式： 

1. 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方式，請逕上「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網站－線上報

名」系統報名【https://www.mlshb.gov.tw/nc/events】。 

2. 另檢具身分證明文件正本(身份證、駕照或含照片之健保卡)及專業證

照影本(如醫師、藥師、護理師及營養師等)各 1份,於考試前 15鐘繳

交工作人員審查通過後始可入場考試。 

3. 囿於本考試地點電腦教室座位有限,每場次僅提供 30位考生，依報名

時間排定順序。 

三、 報名注意事項： 

1.考生報名資料及成績僅作為本照護網考試及相關事項使用，均依「電腦

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規定處理。 

2.「身心障礙之考生」或其他特殊情事需予以協助者，務必請於報名表中

備註欄註記清楚，以便考區做適當安排。 

3.報名資料不齊全，或模糊不清致無法辨識者，拒絕受理報名(所繳資料不

予退回)；有偽照、變照、假借之冒用者，取消其報名及考試資格。 

111年 05月 24日(星期二) 

第 一 梯 次 

13:15~13:25 考生入場 

13:25~13:30 宣讀考場事項及電腦考試作答方式、注意事項 

13:30~14:50 (醫師/護理師/營養師/藥事人員)專業知識課程筆試 

第 二 梯 次 

15:00~15:10 考生入場 

15:10~15:15 宣讀考場事項及電腦考試作答方式、注意事項 

15:15~16:35 (醫師/護理師/營養師/藥事人員)專業知識課程筆試 

https://www.mlshb.gov.tw/TC/Signup.aspx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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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成績計算 

  50題單選題，滿分 100分，及格分數為 60分；答錯不倒扣。 

伍、 考試主要參考書目 

一、 糖尿病衛教學會核心教材（中華民國糖尿病衛教學會發行） 

二、 糖尿病臨床照護指引（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發行） 

三、 代謝症候群防治工作手冊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發行） 

四、 糖尿病共同照護工作指引手冊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發行） 

五、 其他由相關糖尿病專業團體出版之糖尿病衛教課程教材等。 

附錄：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

(一)試場規則 

一 
考生應於考試當日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醫事人員證書影印本，於考

試前 15 分鐘至考場對資料，核對資料無誤後即可入場應試。 

二 入座後不准再離場，若強行離場、不服糾正者，該考試不予計分。 

三 考試開始前 5 分鐘打預備鈴，考生不得入場。 

四 
計算紙及筆請自備，計算機不得攜帶入場，文具用品不得在場內向

他人借用。 

五 
嚴禁談話、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行為。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

作弊事實明確者，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，該考試不予計分。 

六 

非考試必需之物品如電子辭典、計算機、行動電話、呼叫器、隨身

碟等計算及電腦通訊器材等必須關機且需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

上，不得隨身攜帶。若經監試人員發現，則扣該科測驗分數五分。 

七 如遇警報、地震，應遵照監試人員指示，迅速疏散避難。 

八 
有關考生違反測驗規則處理方式，悉遵照「103 年糖尿病共同照護

網醫事人員認證『專業知識』課程之考試違規處理辦法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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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一覽表 

附記：一、若有本表未規範而影響測驗公平、考生權益之事項，應提本局會議討論。 

二、凡涉及本表各項舞弊或違規行為者，書面通知考生本人。 

 

類別 違反試場規則事項 處分情形 

第一類 

嚴重舞弊行為 

一、由他人頂替代考或偽 (變)造證件應

試者。 
取消應試資格 

二、脅迫其他考生或試務人員協助舞弊

者。 
取消應試資格 

第二類 

一般舞弊行為 

一、入座後不准再離場，若強行離場、

不服糾正者。 
該考試不予計分 

二、考前預備鈴已響，仍強行入場者。 該考試不予計分 

三、惡意擾亂試場內、外秩序，情節嚴

重者。 
該考試不予計分 

四、涉及集體舞弊行為者。 該考試不予計分 

五、交換座位應試者。 該考試不予計分 

六、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

實 明確者，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

者。 

該考試不予計分 

第三類 

一般違規行為 

一、測試進行中與試場外有手勢或訊息

聯繫行為。 
扣考試分數 5 分 

二、攜帶電子辭典、計算機、行動電話、

呼叫器、隨身碟等計算及電腦通訊

器材經監試人員發現者。 

扣考試分數 5 分 

三、違反試場規則、秩序，情節輕微者。 扣考試分數 5 分 


